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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规范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
各党总支、院属各单位：

按照上级对出国（境）证件集中管理的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的文件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规范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。

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1：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规范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  
附件2：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出国（境）证件情况登记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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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规范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的文件规定，按照上级对出国（境）证件集中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证件的种类

根据有关规定，纳入集中管理的出国（境）证件有：

（1） 因公护照、因公赴港澳通行证；

（2） 因私护照、因私赴港澳通行证；

（3） 因公、因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。

 第三条  证件的管理

    依据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、“谁审批、谁把关”的责任要求，学院各级各类人员出国（境）证件的办理、登记、收缴、保管、备案等项工作，按下列程序进行常态化管理：

    （一）因公护照、因公赴港澳通行证、因公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，由学院科研外事处负责，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和公安机关的规定管理。

     1.根据工作需要，对以上证件的报备对象严格审查资格，经主管院领导签署意见后，认真做好证件相关项目登记。

     2.因公护照、因公赴港澳通行证必须于出访人员回国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交回，由科研外事处上缴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。

     3.因公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，必须于归境后20工作日内交回，省管干部的证件由科研外事处上缴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。

    （二）学院在职中层正职和离退休副处级（含）、副高（含）以上人员的因私护照、因私赴港澳通行证、因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，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和公安机关的规定，由学院党委组织部负责统一管理。

     证件使用审批程序：

     1.根据个人申请，学院党委组织部对需办理以上证件的报备对象进行严格审查，并经主管院领导签署办理意见后，方可在公安机关印制的“申请表”相关栏目内签字盖章。

     2.公安机关颁发的新证件，领证后15个工作日内到学院党委组织部进行证件相关项目的登记，统一保管。

     3.因私护照、因私赴港澳通行证、因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必须于回国、归境后20个工作日内交回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省管干部上缴省委组织部；副处级（含）以上干部交由学院党委组织部统一保管。 

    第四条 备案的管理

    因公、因私护照、赴港澳通行证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的备案管理，由学院纪委办公室负责。学院纪委办公室根据要求，定期向上级部门报送备案。

    学院党委组织部要指定专人负责以上出国（境）证件的管理。每季度末把证件的办理、收缴、变更、保管等项工作情况送学院纪委办公室进行备案（见附表）。 

第五条  责任的追究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：

（一）因报备不及时造成本单位工作人员出国（境）证件失控漏管的；

（二）因出国（境）证件的登记、收缴、保管、备案等工作管理失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三）因证件违规办理造成不良后果，特别是弄虚作假办理假证件的。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学院有关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工作的规定，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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